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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 消消 息息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控制，大同机场现已逐步恢复太

原、长沙、武汉、广州、成都、哈尔滨、沈阳、西安、厦门、济南、

南京、银川、天津、贵阳、海口、重庆、大连等地的航班，因航空

公司计划原因，航班变动情况较多，如有出行需求，请您随时

关注航班动态。

关注大同云冈机场官方公众号，了解更多航班动态信息。

大同机场=朔州往返直通车电话：18034988820
机场问询：5688112/5688114 机场巴士电话：18735271158
投诉电话：18935251315 货物运输电话：5688006、5688130

关注大同云冈机场
微信公众号，随时
查询航班最新动态
及特价机票信息。

尊敬的东信家居国际广场业主：

因我公司准备注销，特此通知已向我公司购房但未办理不动产票据的部分业主，请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前持有

效身份证件及原始收款收据前往我公司财务部办理相关手续（地址：大同市永泰南路设计装饰大厦 15 层 1501 室，

联系电话：5557652）。因逾期不办而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业主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大同市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附：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具体房屋号

4 号商业：4-330# 4-331# 4-332# 4-333# 4-311# 4-312# 4-339#

5 号商业：5-306# 5-307# 5-308# 5-309 # 5-310# 5-311# 5-312#

5-313# 5-314# 5-315# 5-316# 5-317# 5-335# 5-336#

8 号商业：8-315# 8-316# 8-317# 8-337# 8-338# 8-314#

9 号商业：9-313# 9-315# 9-317# 9-334# 9-312# 9-320#

独立底商：221# 317# 627# 1008# 1009# 1010# 1011#

1076A# 1237#

大同市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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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单位

大同市厚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夏江鸿（大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大庆东路二十号院国有土地改变使用条件

华夏江鸿（大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土地改变使用条件

大同煤校东侧停车场

同聚缘北侧停车场

新世纪宾馆北侧停车场

安益街北侧停车场、体育用地、幼儿园

庆丰园东南侧停车场、幼儿园

东风里公园绿地、停车场

东风后街公园绿地、体育用地、幼儿园、停车场

云顶雅园东南侧公园绿地、停车场

万城水族停车场

东海宾馆东侧公园绿地、停车场

泗庄家园西侧停车场、公园绿地

安益街南侧幼儿园

宗地位置

大庆路南侧

和阳门内街西侧

煤校东侧

武定北路西侧

魏都大道北侧

安益街北侧

大庆路南侧

魏都大道北侧

东风后街北侧

魏都大道东侧

云中路西侧

大庆路南侧、西环路东侧

云山街北侧

安益街南侧

用地面积

5.4501

1.6696

0.3131

0.1255

0.7389

0.8827

0.7361

0.6575

1.669

0.466

0.3464

0.4516

1.4379

0.2817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旅馆用地；餐饮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体育用地、教育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教育用地

公园与绿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公园与绿地、体育用地、教育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公园与绿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公园与绿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公园与绿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教育用地

供地方式

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咨 询 电 话 ：0352-729000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部有关政策之规定，以下宗地已经大同市人民政府批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实施供应。现将供应结果公示如下，接受社会监督。 单位：公顷

大 同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供 地 结 果 公 示

大同市电动车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生产、销售、维修
第三章 登记管理
第四章 道路通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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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电动车管理，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电动车，包括
电动自行车、电动轮椅车电动轮椅车、、三轮低速电三轮低速电
动载货车动载货车、、小型低速电动汽车。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
车的生产、销售、维修、登记及通行管
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本辖区电动车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负责电动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市、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电动车产品质量、电动车销售市场的监
督管理工作。

市、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电动车维修电动车维修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发展改
革、财政、城市管理、邮政等部门和残联
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动车监督
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生产、销售、维修

第五条 电动车生产者应当加强电动车生产者应当加强
标准管理和质量管理标准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标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组织生产电动车准组织生产电动车。。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者、、进口商应当进口商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其生产或者进口对其生产或者进口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进 行 强 制 性 产 品 认 证的 电 动 自 行 车 进 行 强 制 性 产 品 认 证 。。
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
不得在本市销售不得在本市销售。。

第六条 电动车销售者销售者应当建立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电动车合格证
明和其他标识，核实设计最高时速、整
车质量、制动性能、外形尺寸等参数，并
建立实名制销售台账，确保销售的电动
车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七条 电动车维修者维修者应当建立
维修台账，在维修过程中不得擅自改变
车辆的外形特征与技术参数。

第八条 电动车销售者销售者、、维修者维修者应
当 提 供 电 动 车 废 旧 电 池 更 换、回 收 服

务，建立台账，并将收集的废旧电池交
由生产者回收利用或者交由具有危险
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第三章 登记管理

第九条 电 动 车 实 行 登 记 管 理
制 度 。

电动车所有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一）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车辆来历证明；
（三）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

他证明、凭证。
申办电动轮椅车牌证的，残疾人应

当提交残疾证明残疾证明。。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接 到 电 动 车 所 有 人 申 请 后 ，对 符 合 登
记条件的，应当在受理申请 之 日 起 二
个 工 作 日 内 审 核 材 料 ，办 结 登 记 ，并
发 放 号 牌 和 行 驶 证 ；对 不 符 合 登 记 条
件 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
理由。

第十一条 准予登记的电动车应
当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对 本 条 例 实 施 前 购 买 的 不 符 合
国家标准的电动车电动车实行过渡期备案登
记管理，过渡期五年，自本条例施行之自本条例施行之
日起计算日起计算；；过渡期满后过渡期满后，，不得上路行驶不得上路行驶。。

邮政、快递、环卫等专用三轮低速三轮低速
电动载货车电动载货车需要加装载物车箱和遮雨
篷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规 定 的 外 形 尺 寸、箱 体 颜 色 等 标 准 加
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验同意
后，方可申办登记。

拼装和擅自改装的电动车，不予办
理登记。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应当按规应当按规
定申办登记定申办登记。。

第十二条 电动车登记号牌、行驶
证的式样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规定并监制。电动车行驶证实行电子电动车行驶证实行电子
化管理化管理。。

电动车登记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工本费的收取，应当严格执行价格部门
核定的标准。

第十三条 电动车所有权转移、登
记内容变更、注销及盗抢备案登记，按
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电动车驾驶人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

（一）驾驶电动自行车、电动轮椅车
的，应当年满十六周岁；

（二）驾驶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的，

应当年满十八周岁，并取得机动车机动车 DD 驾驾
驶证驶证；；

（三）驾驶小型低速电动汽车的，应
当年满十八周岁，并取得 C3 以上机动
车驾驶证。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合理设置电动车牌证办理网点，
将办理时间、地点、条件、程序等事项向
社会公布；推行网络申请登记推行网络申请登记。。

鼓励带牌销售电动车鼓励带牌销售电动车。。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销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销
售者协助办理电动车登记事项售者协助办理电动车登记事项。。

第十六条 不得对电动车实施下不得对电动车实施下
列行为列行为：：

（（一一））更 改 车 身 颜 色更 改 车 身 颜 色 、、车 身 外 观车 身 外 观 、、
车灯车灯；；

（（二二））加 装 警 报 器加 装 警 报 器 、、标 志 灯 具 及 其标 志 灯 具 及 其
他警用设备他警用设备；；

（（三三））加 装 座 位加 装 座 位 、、车 篷车 篷 、、车 箱车 箱 、、支 架支 架
以及加长车身以及加长车身、、加高围板加高围板；；

（（四四））改 装 或 者 拆 除 电 动 车 限 速改 装 或 者 拆 除 电 动 车 限 速
装置装置；；

（（五五））改 装改 装 、、加 装 动 力 装 置 或 者 充加 装 动 力 装 置 或 者 充
电装置电装置。。

第四章 道路通行管理

第十七条 电动车应当在取得市、
县（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
有效号牌、行驶证后，方可上路行驶。

电动轮椅车只准残疾人残疾人和老年人
驾驶。残疾人驾驶电动轮椅车应当携
带残疾人证明。

驾驶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和小型
低 速 电 动 汽 车 上 路 行 驶 ，应 当 携 带 驾
驶证。

第十八条 驾 驶驾 驶 电动车上路行驶
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规定位置悬挂号牌并保持
清晰、完整；

（二）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服从交通警察指挥；
（三）遵守通行路段、通行时间的管

理规定；
（四）电动自行车、电动轮椅车、三三

轮低速电动载货车轮低速电动载货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
行 驶 ，在 没 有 划 设 非 机 动 车 道 的 道 路
上 应 当 靠 车 行 道 的 右 侧 行 驶 ；在 十 字在 十 字
路 口 有 绿 色 行 车 区 域 的路 口 有 绿 色 行 车 区 域 的 ，，应 当 在 绿 色应 当 在 绿 色
行 车 区 域 内 行 驶行 车 区 域 内 行 驶 ，，不 得 跨 越 其 他 区 域不 得 跨 越 其 他 区 域
行驶行驶；；

（五）行驶受阻不能正常行驶时，在
可以通行和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临时
借用相邻的车道行驶，待行车正常后应
当立即返回规定行驶的车道；

（（六六））驾 驶 人驾 驶 人 、、搭 乘 人 应 当 佩 戴 安搭 乘 人 应 当 佩 戴 安
全头盔全头盔。。

第十九条 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
时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一））驾 驶 无 号 牌驾 驶 无 号 牌 、、行 驶 证 的 电 动行 驶 证 的 电 动
车车，，驾驶伪造驾驶伪造、、变造号牌变造号牌、、行驶证的电行驶证的电
动车动车；；

（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最高时

速超过十五公里；
（四）逆向行驶；
（五）饮酒后驾驶三轮低速电动载

货车、小型低速电动汽车，醉酒后驾驶
电动自行车、电动轮椅车；

（（六六））驾驶未达到城市快速路规定驾驶未达到城市快速路规定
的行驶速度的电动车驶入城市快速路的行驶速度的电动车驶入城市快速路；；

（（七七））车门车门、、车箱车箱、、围板没有关好时围板没有关好时
行车行车；；

（（八八））在 三 轮 低 速 电 动 载 货 车在 三 轮 低 速 电 动 载 货 车 、、小小
型低速电动汽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型低速电动汽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
内悬挂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九九））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
全驾驶的行为全驾驶的行为；；

（（十十））向道路上抛撒物品向道路上抛撒物品；；
（（十一十一））手离车把或者在车把上悬手离车把或者在车把上悬

挂物品妨碍安全驾驶的挂物品妨碍安全驾驶的；；
（（十二十二））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

路段鸣喇叭路段鸣喇叭。。
第二十条 电动车载人载物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驾

驶电动自行车不得载人，成年人驾驶电
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
儿童；

（二）电动轮椅车、三轮低速电动载三轮低速电动载
货车货车不得载人；

（（三三））小型低速电动汽车载人不得小型低速电动汽车载人不得
超过核定的搭载人数超过核定的搭载人数；；

（四）电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
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
得违反装载要求规定，不得遗撒、飘散
载运物；

（（五五））不得携带不得携带、、牵引动物牵引动物，，不得拖不得拖
挂载人载物等装置挂载人载物等装置。。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根据道路通行情况，可以在一定时
间一定路段对电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
止通行等交通管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电动车应当在规定
的 地 点 停 放 ；在 未 设 定 停 车 地 点 停 车
的 ，不 得 妨 碍 其 他 车 辆 和 行 人 安 全 通
行 。 不 得 占 用 人 行 道不 得 占 用 人 行 道 、、盲 道盲 道 、、消 防 通消 防 通
道道、、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设施安全出口等公共设施。。

电 动 车 不 得 进 楼 入 户 停 放 或 者电 动 车 不 得 进 楼 入 户 停 放 或 者
充电充电。。

第二十三条 三轮低速电动载货三轮低速电动载货
车车、、小型低速电动汽车的报废期限为从
登记之日起满八年或者行驶满二十万
公里。

第二十四条 电动车在道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
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电动车驾驶
人 应 当 立 即 抢 救 伤 员 ，并 迅 速 报 警 。
因 抢 救 伤 员 需 变 动 现 场 的 ，应 当 标 明
位置。

道路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事
实清楚、当事人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
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
赔偿事宜；当事人有争议的，应当报警
处理。

第二十五条 鼓励电动自行车鼓励电动自行车、、电电
动 轮 椅 车 所 有 人 投 保 第 三 者 责 任 保动 轮 椅 车 所 有 人 投 保 第 三 者 责 任 保
险险、、人身伤害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人身伤害保险和财产损失保险。。

鼓励互联网租赁鼓励互联网租赁、、快递快递、、外卖等企外卖等企
业 为 电 动 车 驾 驶 人 购 买 人 身 伤 害 保业 为 电 动 车 驾 驶 人 购 买 人 身 伤 害 保
险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法法
律律 、、行 政 法 规 以 及 本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行 政 法 规 以 及 本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已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已

有法律责任规定的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监督管理电动车过程中，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过渡期满后仍驾驶过渡期满后仍驾驶
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上 路 行 驶 的上 路 行 驶 的 ，，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处 以 五 十 元 罚 款门 处 以 五 十 元 罚 款 ；；驾 驶 人 拒 绝 接 受驾 驶 人 拒 绝 接 受
罚款的罚款的，，可以扣留其电动自行车可以扣留其电动自行车。。

第二十九条 驾驶驾驶电动自行车、电
动轮椅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情 节 轻 微
的，给予教育并处以警告；情节较重的，
按照下列规定给予罚款：

（一）无牌上路行驶或者不按规定
安装号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处以
五十元罚款；

（二）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的，
处以二十元罚款；

（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处以三
十元罚款；

（四）超过规定速度行驶的，处以五
十元罚款；

（五）逆 向 行 驶 的 ，处 以 二 十 元
罚 款 ；

（六）醉 酒 后 驾 驶 的 ，处 以 五 十 元
罚款；

（七）不在规定地点停放的，处以二
十元罚款；

（八）不按规定载人、载物的，处以
二十元罚款；

（九）擅自安装车箱、棚架和遮雨棚
等影响行驶安全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第三十条 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三轮低速电动载货车
和小型低速电动汽车驾驶人违反本条
例交通管理规定的，按照同类型机动车
违法处罚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同一违
法行为的罚款执行最低限额，并依法追
究其他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驾驶拼装的电动车
上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
以扣留其电动车，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电动车生产者生产者、、销售销售
者者、、维修者维修者，，有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电动独轮车、电动摇
摆车、电瓶旅游观光车电瓶旅游观光车、、电动平衡车电动平衡车、、两两
轮并排式电动滑行车轮并排式电动滑行车等车种，按照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监管。

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普通摩托车电动普通摩托车
按照机动车相关法律规范调整按照机动车相关法律规范调整。。

第三十四条 本 条 例 自 2017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拟修改《大同市电动车管理条例》。为
了使法规更加完善，现将修正案草案（加粗部分为修改内容）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8月 31日前将修改意见和建议告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电话：7933605
邮箱：dtrdfzw@163.com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 8月 11日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